
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人员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安全

信息员）管理工作，明确安全信息员工作职责和条件，依据《民

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民用航空局（以下简称民航局）、

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）、中国民用航

空安全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监管局）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
内注册的民用航空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企事业单位）的安全信

息员管理。 

第三条  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负责安全信息员的统一管

理，明确安全信息员的工作职责和具备的条件，指导教员团队建

设，确定安全信息培训机构条件，监督培训质量，组织开展安全

信息理论研讨和交流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 地区管理局、监管局和企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安全

信息员的管理，组织本单位安全信息员按规定参加培训和保持资

格，确保配备的合格安全信息员的数量满足本单位安全信息工作

需要。 

第二章  安全信息员的工作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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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安全信息员负责收集、报告、分析、应用和分享相

关安全信息，接收和处理局方制定和发布的航空安全警示和安全

通告。 

第六条  安全信息员的主要工作包括： 

（一）掌握安全信息管理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制定或组织

制定本单位的安全信息管理制度； 

（二）收集、审核、统计、分析安全信息并有效利用，按照

规定的报送规范和时限，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统（以下

简称民航安全信息系统）报送和获取安全信息； 

（三）分析和利用安全信息制作各种报告、报表、文件等，

主动发现本单位安全生产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和安全隐患。 

第七条  安全信息员应当严格遵守安全信息保护相关规定，

对涉密安全信息，参照国家及民航局保密规定执行，对敏感安全

信息，明确知悉分发范围，细化传递及披露程序，强化管控手段，

确保安全信息可控。 

第三章  安全信息员的条件和配备 

第八条  安全信息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政治过硬，忠于职守，敬业奉献； 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廉洁奉公，品行良好； 

（三）按要求参加培训且考核合格； 

（四）熟悉安全信息相关业务，了解安全信息分析的基本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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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步骤和方法； 

（五）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，熟练使用办公软件，掌

握民航安全信息系统的基本操作； 

（六）具有一定的沟通协调和管理能力。 

第九条  企事业单位配备的安全信息员应当至少符合下列数

量： 

（一）年飞行小时 60 万以上的运输航空公司至少配备 3 名； 

（二）年飞行小时 10 万-60 万的运输航空公司至少配备 2 名； 

（三）年飞行小时 8 万以上的通用航空公司至少配备 3 名； 

（四）年飞行小时 5 万-8 万的通用航空公司至少配备 2 名； 

（五）年旅客吞吐量 2000 万以上的机场至少配备 3 名； 

（六）年旅客吞吐量 1000 万-2000 万的机场至少配备 2 名。 

（七）其他单位至少配备 1 名。 

第十条  安全信息员分为安全信息专员和资深安全信息员。

对于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安全信息员，由民航局聘为资深安全信

息员： 

（一）在安全信息岗位工作 10 年以上，具备较高专业素质的； 

（二）创新理念和方法，为行业安全信息政策和标准制定提

出重要建议的； 

（三）开展安全信息技术研究，对行业安全信息分析工作做

出突出贡献的。 

第十一条  安全信息员未按要求按时参加培训或培训考核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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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或者有违法、违纪或严重失信行为，不得继续担任安全信息

员。 

第四章  培训要求 

第十二条  安全信息员应当在从事安全信息相关工作 6 个月

内完成初始培训并通过考核，且每两年（按自然年份计算，即自

取得初始培训结业证之日起至首次复训或后续复训年份的公历年

最后一天）完成安全信息员复训并通过考核。 

安全信息员初始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2 学时，复训时间不得少

于 24 学时。 

第十三条  安全信息员的培训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容：民航

基础知识、《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

解读、民航安全信息系统的使用、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案例分

析、信息分析的常用工具、软件和案例分析、人为因素分析等（见

附件）。 

第十四条  安全信息员初始培训采取集中教学方式，复训采

用集中或网络教学方式。网络教学应当使用技术手段落实培训要

求。 

第十五条  当参训人员未通过考核时，补考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初始培训考核未通过者，可在参加初始培训之日起一

年内申请补考 3 次；3 次补考均未通过，应当重新参加初始培训； 

（二）复训考核未通过者，可申请补考一次；补考未通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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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重新参加复训。 

第十六条  培训考核中，参训人员有作弊行为的，将取消其

考核成绩，记入诚信档案，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在相应范围内进

行通报。 

第十七条 局方安全信息员参加的航安监察员初始培训、复训

以及航空安全管理工作履历，经评估认可后可替代安全信息员初

始培训和复训。 

第十八条  安全信息员的培训由具备下列条件的安全信息培

训机构实施： 

（一）具有完备的培训管理手册，包括学员管理、教员管理、

教学管理、培训档案管理和培训质量管理等制度； 

（二）具备与培训内容相符的课件和题库以及培训考核系统； 

（三）具备满足下列条件的教员： 

1. 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，丰富的安全信息工作经验； 

2. 熟悉安全信息相关的法律、规章和标准； 

3. 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； 

4. 在安全信息员培训中不少于 3 次授课； 

5. 鼓励邀请局方人员进行政策、规章解读，但局方人员不得

在培训机构中兼任职务； 

（四）教员数量不少于 10 名，其中专职培训教员不少于 2 名

且具有正高级以上职称。每名教员受聘于一家安全信息培训机构

且仅代表一家安全信息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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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 具备第十八条所列条件的安全信息培训机构将由

民航局航安办在民航安全信息系统公布。未能保持规定条件的，

将从公布的安全信息培训机构中取消。 

第二十条  安全信息培训机构应当于每年 11 月 15 日前通过

民航安全信息系统（safety.caac.gov.cn）“安全信息培训”栏目发布

下一年度安全信息员培训计划。 

第二十一条  安全信息培训机构应当按照计划和大纲开展培

训工作，因客观因素导致培训不能按计划开展的，需通过民航安

全信息系统及时发布调整后的计划。 

第二十二条  安全信息培训机构应当安排监考人员进行现场

监考，监考人员应当实施回避原则。 

第二十三条  安全信息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培训工作制度和培

训档案管理制度，详细、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、内容、学员等情

况。培训档案至少保存 3 年。 

第二十四条  安全信息培训机构应当及时对实施的培训工作

进行分析并评估，持续改进培训工作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由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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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安全信息员培训内容、考核形式和通过分数 
培训类型 课程内容 学时 考核形式和通过分数 

初始培训 

信息分析方法与程序 4 

初始培训考核采用开卷

机考方式，满分 100 分

（包含考勤 10 分、模拟

实践 10 分、笔试 80 分）。

运输航空公司和局方人

员通过分数为 80 分，其

他单位通过分数为 75

分。 

信息系统与事件样例 4 

基础知识 8 

安全信息管理规定 4 

安全信息基础与应用 4 

安全信息管理模拟实践 4 

考试 4 

合计 32 

复训 

安全信息规章、规范性 
文件解读 4 

复训考核采用开卷笔试

方式，满分 100 分。通过

分数为 80 分。 

事件填报与 
安全信息系统应用 4 

安全信息管理应用与实践 10 

人为因素/典型风险分析 4 

考试 2 

合计 24 
 


